高金服字〔2020〕1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马力

对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41号建议的答复

[bookmark: _GoBack]马树明、刘丽芹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协调解决农业发展贷款难问题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种养大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题普遍存在，信息不对称更会加剧此问题的发生，根据国内解决此类问题的相关经验，结合我县的经济实际状况，积极探索适合高青种养大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有效方法和策略。
一、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环境
一是建立常态化政银企对接工作机制，通过组织综合性、行业性、区域性、网络性等多形式、多层次的银企对接交流活动，促进农业农村项目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接。二是完善贷款抵押担保的法律和制度框架。逐步建立统一的财产抵押登记体系，加强对土地和房屋以外的抵押、质押和担保方式的法律地位的确立，完善配套法律和实施细则，扩大多样化的抵质柙方式在信贷实践中的应用。三是建立健全融资担保体系。针对种养大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因规模较小、抵押物不足、信用等级不高等协调担保难问题，我县与省鲁农担公司合作，在县农商行、县农行等机构开展了鲁担惠农贷，同时我县成立了县级融资担保公司和信达、众成、元润等国有公司，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，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应急转贷资金过桥服务。四是加强对信贷人和债权人的权利保护。结合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完善失信惩罚机制，培养起中小企业的信用意识，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。
二、金融机构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的方法、工作措施
为提升各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，我县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适合小微企业和农业、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。一是重点引导各金融机构围绕小微企业、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等进行金融支持，积极开展流动资金贷、承兑、央行资金产业扶贫贷等业务；二是引导县农商行、邮储银行、县农行等金融机构与省鲁担惠农贷合作，投放鲁担惠农贷；三是督导各金融机构创新信贷品种及服务模式，探索开展适合种养大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种类，比如：县农商行的美丽乡村农场贷、美丽乡村丰收贷、金牛贷、兴旺养殖贷、民营助力贷、“新时贷”等，县农行的农村生产经营贷款、金穗快农贷、房抵贷-经营、网捷贷等；邮储银行的亲情贷、电商邮包贷、极速贷等；四是创新抵押担保方式，破解小微企业担保难，督促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拓宽抵押物范围，探索开办动物活体抵押、第三方监管质押等创新信贷业务；探索开展以农村产权为基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、住房财产权、林权抵押贷款等业务，为现代农业发展、农业农村发展及产业扶贫等提供资金支持。四是开通融资绿色通道。督促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优先受理、优先调查、优先上会、优先发放，贷款到期提前为客户办理手续，实现贷款还贷的无缝衔接，减少客户偿还贷款过桥资金的占用，着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。
附件：
1、高青农商银行主要涉农贷款产品及鲁农担业务简介
2、县邮储蓄银行新型农业主体贷款简介
3、县农业银行适合种养大户信贷简介
县金融证券服务中心
             2020年7月20日 

（联系单位：县金融证券服务中心，联系人：王天，联系电话：69696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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